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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直擊站 
 

甲、乙、丙三人主張各人對丁有金錢債權，已屆履行期，丁卻不清

償，反而將其名下唯一價值500萬之古董一枚無價贈與予好友戊。甲、

乙、丙乃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丁移轉該古董予戊之行為。試問： 

(一) 若起訴後，甲、丙能證明對丁有債權，而乙不能證明對丁有債權

時，法院應如何處理該訴？若該訴得合法提起，其原被告各屬何種

共同訴訟型態？ 

(二) 若訴訟進行過程中，甲與丁達成合意，欲先停止訴訟以談和解事

宜，是否可行？ （108成大（節錄）） 
  
  
  

 

                         （1,144字） 

(一) 若乙不能證明其對丁有債權，法院僅須駁回乙之訴訟即可；原告間屬

於類似必要共同訴訟，被告間屬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1. 乙是否為債權人之身分屬於當事人適格之要件，故法院僅須駁回乙

之訴訟即可。 

(1) 按原告是否具有債權人之身分，涉及其是否具有訴訟遂行權之問

題，其如非債權人，應不具有提起撤銷訴訟之當事人適格200。 

(2) 民法第244條之撤銷訴訟，訴訟標的雖係各債權人之撤銷權，惟

依上開說明，債權人之身分僅屬當事人適格之判斷，且於多數原

告所提起之撤銷訴訟，若其中一人不具債權人之身分，即應不具

有撤銷權之權利201，法院就此部分均應單獨各自判斷。 

 

200 沈冠伶，同註3，頁251。 
201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70號民事裁定：「惟上訴人早於民國107年11月26日

起訴前之同年月8日與陳○秀簽訂債權讓與契約書，將系爭債權及包含撤銷詐害債

權等從權利讓與陳○秀，並於同日發生債權讓與之效力。嗣因陳○秀對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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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上，乙若不具債權人之身分，法院僅須依民事訴訟法（下同）

第249條第2項第1款判決駁回乙之部分即可，而就甲丙之部分續

行審理。 

2. 原告側甲乙丙三人間之訴訟類型為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債權人甲乙丙三人所提之撤銷訴訟，該訴訟之訴訟標的雖為各

債權人之撤銷權，且均得單獨起訴請求撤銷法律關係，惟本訴訟撤

銷權行使之結果係撤銷丁戊間贈與之法律行為，係形成判決，於勝

訴判決確定時具有對世效力，自應對全體債權人為一致之判決，有

法律上合一確定之必要，又法律未規定全體債權人應一同起訴，故

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202。 

 
聲請強制執行，由鹿○公司於109年7月22日執行程序中簽收前揭債權讓與契約書

影本，始獲悉債權讓與之事實。系爭債權及包含撤銷詐害債權等權利，既於107

年11月8日讓與陳○秀，上訴人自斯時起因喪失債權人身分，即無民法第244條規

定之撤銷訴權可言。」 
202 姜世明，同註97，頁243；楊建華，同註3，頁274-275；鄭玉山，同註198，頁46-

47；呂太郎，同註7，頁141。於此補充鄭玉山老師對於撤銷訴訟之說明：「行使

撤銷訴權之類似必要共同訴訟所合一確定者，僅在行使撤銷訴權進行撤銷訴訟之

範圍有此效力。亦即行使撤銷訴權之訴訟，應區分成二部分：(一)在各該債權人

與債務人間個人關係之原因事實，例如主張行使撤銷訴權之原告是否確為債權

人，其債權是否成立於詐害行為之前，知悉詐害行為是否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

（民法第245條），應予以各別觀察，如行使撤銷訴權之原告此部分不成立，即

不得行使撤銷訴權，應受敗訴之判決，關於此等各債權人個人關係之原因事實，

並無合一確定之情形，其效力並不及於其他債權人（不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或未

起訴之其他債權人），倘因此原因而受敗訴之判決確定，其他債權人仍可對債務

人同一之詐害行為行使撤銷訴權，另行訴請撤銷及請求回復原狀；(二)關於得否

撤銷詐害行為及請求回復原狀之共同原因事實，例如債務人之無償行為是否有害

及債權，有償行為時債務人、受益人於受益時是否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情

事，自行為時起是否已逾10年之除斥期間，就此關於撤銷詐害行為共同原因事實

所為之訴訟資料，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規定，對共同訴訟之各人須合一

確定，而為一致之判決。」亦可參考呂太郎老師書中之說明：「所謂必須合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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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側丁戊二人間之訴訟類型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1) 民法第244條撤銷詐害債權之訴具有形成之訴之性質，惟法條並

未規定應以何人為被告，故學說上有認為應依法理定之。 

(2) 通說及實務認為，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行使撤銷權，若欲撤銷

之行為屬雙方行為，則應以債務人及其相對人為共同被告，必須

一同被訴，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否則應認其當事人之適格有欠

缺。 

(3) 本文贊同丁戊間屬固有必要之見解，蓋丁戊之贈與行為是否應被

撤銷一事，對丁戊而言最具有利害關係，且係變動丁戊間之法律

關係，應將之列為共同被告，賦予程序保障。 

 
定者，包含僅有具形成力之判決始及於第三人之情形。因之，於分別起訴之場

合，甲債權人縱因要件不備而受敗訴判決，惟此項判決性質乃確認判決，其效力

不及他債權人，如乙債權人之訴獲勝訴判決，因係形成判決，其形成力自亦及於

甲與其他債權人。從而，於甲、乙共同起訴之場合，只須一債權人之請求應認有

理由，法院即不得不為撤銷該法律行為之判決，自屬訴訟標的對各債權人必須合

一確定，與股東請求權撤銷股東會決議類似。」 


